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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乐设施监督检验规程（试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游乐设施监督检验工作的管理，规范游乐设施验收检验和定期检验的行为，提高监督检

验工作质量，根据《特种设备质量监督与安全监察规定》，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机构（以下简称检验机构）开展游乐设施的验收检验和定期检验(统称监督检

验，下同)，应当遵守本规程的规定。

　　第三条 安装、大修或改造后拟投入使用的游乐设施，检验机构应按照本规程对验收检验规定的内容进行检

验；在用游乐设施应当按照本规程对定期检验规定的内容，每年进行一次检验。遇可能影响其安全技术性能的

自然灾害或者发生设备事故后的游乐设施，以及停止使用一年以上再次使用的游乐设施，经全面检查并进行大

修后，应当按照验收检验的要求进行检验。

　　第四条 本规程的技术指标和要求主要引用了《游艺机和游乐设施安全》（GB8408-2000）和相应的各类游

艺机通用技术条件（GB18158～GB 18170-2000）等国家标准的规定。如上述相关标准被修订，应以最新标准为

准。

　　第五条 检验机构应当本着确保安全的宗旨，在遵守本规程所规定的检验项目、内容与方法的原则上，根据

所检验游乐设施的型式和技术情况，依照《游乐设施监督检验内容要求与方法》(见附录1，以下简称《检验要

求与方法》)，确定具体执行的检验项目，并对检验质量负责。

　　实施检验前，检验机构应当根据本规程制定包括检验程序和检验流程图在内的检验实施细则，并对检验过

程严格控制。如发现异常或特殊情况，经请示检验机构认可，检验人员可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对检验项目作符合

实际情况的调整。

　　第六条 检验机构应当在安装、大修或改造等施工单位自检合格的基础上进行验收检验。施工单位自检的内

容、要求、方法及自检报告应当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要求。

　　第七条 执行游乐设施监督检验的检验机构，至少应当配备《游乐设施监督检验必备检测检验仪器设备表》

（见附录2，以下简称《必备检验仪器设备表》）所列的检测检验的仪器设备、计量器具和相应的检测工具，其

精度应当满足《必备检验仪器设备表》中提出的要求，属于法定计量检定范畴的，必须经检定合格，且在有效

期内。

　　第八条 从事游乐设施监督检验的机构，必须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以下简

称国家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的资格认可和授权后，方可开展授权项目的监督检验工作。

　　检验人员必须按照《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及特种设备检验人员资格考核规则》的要求，取得国家特种设

备安全监察机构颁发的资格证书后，方可以从事游乐设施监督检验工作。现场检验至少由2名具有游乐设施检验

员以上资格的人员进行。

　　第九条 游乐设施受检单位及安装改造等相关单位应当向检验机构提供有关的技术资料, 并安排相关的专业

人员到现场配合检验。

　　第十条 实施现场检验时应具备下列检验条件：

　　(一) 温度、湿度、照明及室外气候条件能满足游乐设施正常运行及检验作业的要求；

　　(二) 输入电气系统的电压正常，电压波动在允许值以内；

　　(三) 检验现场不应有与游乐设施工作无关的物品和设备，相关现场放置表明正在进行检验的警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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